
《麟游县国有粮食企业公司制改制
工作实施方案》解读

一、 起草背景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69 号）、《陕西省国有企

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转发国务院办公厅〈中央企业公司制改

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陕国企改革组发〔2017〕3 号）、

《宝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转发〈陕西

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面完成我省国有企

业公司制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宝国资发〔2020〕

181 号文件精神，结合当前我县实际, 制定了《麟游县国有

粮食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

二、工作目标

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根本，以加快粮食企业转型升级为主

线，实现“一县一企”公司制改革，推动国有粮食企业依法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构建现代化企业制度。以组建

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为目标。以加快建立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充分

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经理层的经营

管理作用、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实现规范化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深化内部劳动、人事、分配等单项制

度改革，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激励企业内



生活力，深入转换经营机制，切实增强县域粮食调控能力，

实现国有粮食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工作任务

（一）全面整合资源。按照“一县一企”的国有粮食企

业改革原则，将现有的九成宫粮食储备库的土地、房屋、仓

库等资产及银行贷款、县级储备任务全部划转至新成立的国

有独资公司。

（二）聚集发展合力。新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建立健全

适应粮食流通要求的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形成管理规

范，运作高效的工作机制。积极推动粮食产业经营，发展粮

食储备、轮换业务，以实现国有粮食企业的良性运转。

（三）完善治理结构。一是改制后新成立的公司为县属

国有独资公司，设立执行董事和监事各 1 名；二是企业工会

组织按照《工会法》依法依规建立；三是国有粮食企业党组

织在公司改制中重新设立，经县委组织部批复后召开党员大

会选举，党组织负责人由支部党员选举产生。

（四）明确组织机构。一是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县发改

局行使股东会职权；二是公司章程由董事会制定，报县发改

局批准后实施；三是公司执行董事和监事由发改局委派，职

工代表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五）建章立制。一是制定各项制度，确保企业正常运

转；二是妥善安置职工，确保粮食系统稳定；三是保障国有

资产安全、保值增值。

（六）挂牌重组。由县发改局对九成宫粮食储备库现有

班子进行考察，并在公司制改制完成后，向新成立公司并委



派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提名董事长和监事会主席人选，董

事长提名经理、副经理人选，并报备县发改局。新企业完成

注册后正式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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